项目编号：
陕西省临床医学研究中心

合同（任务书）
	中心名称
	：
	

	依托单位（签章）
	：
	

	中心负责人
	：
	

	手机号码
	：
	

	联系电话
	：
	

	电子邮箱
	：
	

	项目联系人
	：
	

	手机号码
	：
	

	联系电话
	：
	

	电子邮箱
	：
	


陕西省科学技术厅
填  写  说  明
1．本合同书所列内容应实事求是填写，表达上要明确、严谨。
2．本合同书与申请书构成一套立项的原始资料，乙方承担任务以合同书内容为依据。
3．中心须根据自身特点，制定出切实可行的研究计划和考核指标，其中的各项规划应涵盖一个建设周期（3年），合同书中的“分年度（阶段）进度安排”要根据主要任务和目标合理安排。各阶段的任务目标是年度（中期）检查的依据。
4．中心在计划管理和经费使用等方面应遵照国家和陕西省科技计划项目与经费管理的有关规定执行。
5．本合同一式四份，甲、乙双方各保存两份。各方签字、盖章后即生效。
一、基本信息表
	中心名称
	

	项目编号
	

	主要研究方向
	 

	通讯地址
	
	邮    编
	

	中心主任
	姓  名
	
	性    别
	
	出生年月
	

	
	学  历
	
	专业技术职    务
	
	学科专业
方    向
	

	
	电  话
	
	手    机
	

	依托单位
	

	主要协作单位
	

	
	

	
	

	
	

	
	

	中心人数
	总人数
	高级
	中级
	初级
	其它

	
	
	
	
	
	

	起始时间
	
	终止时间
	

	中心简介（300字以内）


二、中心构架
	（中心的组织构架、运行机制、核心人员、成员分工等）（限1000字）


三、建设目标与主要任务
	（按照《陕西省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建设工作方案》中主要任务内容填写，包括：1、将实验室研究成果转化为疾病临床治疗技术及方案；2、开展新药品、新器械的临床研究、评价及临床转化；3、搭建平台，培育临床研究领军人才、学科带头人和技术骨干；4、开展基层卫生人员的技术培训，建立有效的技术推广机制。）（限2000字）


四、考核指标
	（按照《陕西省临床医学研究中心申报指南》中建设要求内容填写）（限1000字）


中心资金预算总表

1、项目经费表                            金额单位（万元）
	支出科目
	项目总投资
	专项资助经费
	自筹经费
	说明

	一、直接费用
	
	
	
	

	1、设备费
	
	
	
	

	其中：设备购置费
	
	
	
	

	2、业务费
	
	
	
	

	3、劳务费
	
	
	
	

	二、间接费用
	
	
	
	

	1、管理费
	
	
	
	

	2、绩效支出
	
	
	
	

	合  计
	
	
	
	

	（单位财务专用章/财务公章）



备注：此表须经本单位财务部门审核并盖章。

2、使用专项资助经费购买单价50万元以上设备明细表     金额单位（万元）
	序号
	设备名称
	型号
	单价
（万元/台件）
	数量
（台件）
	金额
（万元）
	用途
（与课题研究任务的关系

	1
	
	
	
	
	
	

	2
	
	
	
	
	
	

	（单位财务专用章/财务公章）



专项资助经费基本测算说明           金额单位（万元）                               

	支出科目
	数量
	金额
（万元）
	说明
（对测算金额
进行具体说明）

	业务费
	
	
	

	其中：材料费
	
	
	

	测试化验加工费
	
	
	

	燃料动力费
	
	
	

	差旅费
	       人次
	
	

	会议费 
	
	
	

	国际合作与交流费
	
	
	

	出版/文献/信息传播/

知识产权事务费
	
	
	

	其他费用
	
	
	

	劳务费
	/
	
	

	其中：专家咨询费
	       人
	
	

	聘用人员劳务费
	       人
	
	

	其他劳务费
	       人
	
	

	（单位财务专用章/财务公章）



六、合同书其他条款
1．各方应严格遵守本合同书的各项条款。因合同书执行过程中出现的客观原因，任何一方认为有必要变更合同书条款内容的，需经协商一致。 

2．甲方有权按照合同书的要求，监督、检查乙方中心建设进展和经费使用情况，乙方应予以配合。乙方应按要求向甲方报送中心建设执行和经费使用情况。 

3．乙方有权按照合同书的要求组织实施、使用经费。乙方未按本合同书落实自筹经费，或未按规定使用项目经费以及未按合同实施项目建设，甲方有权解除合同，并收回已投入的经费。 

4．乙方与各协作单位的合作协议（包括各方承担的任务、经费分配、研究成果的归属等），作为本合同书的附件，视作本合同书的组成部分。

5．乙方在合同书执行过程中，确因技术、市场等不可抗拒原因，必须调整合同书相关任务或指标的，应及时书面提出申请，经甲方同意后，按批准后的合同书的任务和指标执行。未经同意的，按原合同书的任务和指标要求完成。

6．成果的权属和保密。本中心建设取得的技术成果，其知识产权归属及成果转化，按国家和本省的有关规定执行。

7．此合同一式4份。本合同书文本分存甲方、乙方各2份。

七、本合同签约各方

甲方：陕西省科学技术厅
项目管理人（签章）：
分管处室负责人（签章）：
通讯地址：西安市高新区丈八五路10号D510室
邮编：710077           

电话：029-87294140                    盖章
                                      年    月    日
乙方： 

项目负责人（签章）：
单位负责人（签章）：
通讯地址： 

邮编：                         电话： 

账户名称：
开户银行：
银行帐号：
盖章
                                   年    月    日
— 10 —
— 9 —


